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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习惯要正确培养

合理使用药物，不要认为药物
越贵越好，要针对病情，合理选药。
有些老人遇到许多与疾病无关的
问题，常可引起情绪紧张或愁闷，
对此不需用药医治。即使患了必须
用药物治疗的疾病，有些能口服的
就不必通过注射给药。用药要注意
合理恰当。老年疾病有其固有的特
点，如情绪改变、食欲减退、失眠、
头晕、气喘、心慌、乏力、便秘、尿频
症状等，治疗要从精神和药物两个
方面同时着手。用药也要因人而
异，一般说来，体质单薄、瘦弱、贫
血、气虚的老人，切忌大寒、大凉、
发散、峻泻之药。体质肥胖、壮实或
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的老人，
应慎用大温、大热、升提滋补之药。

用药的剂量，由于老年人肝肾
功能减退，对药物代谢能力下降，

肾脏的排泄也较慢，所以，老年人
用药剂量比青壮年应有所减少，用
药种类也不宜过多。在同一时间内
用药种类多，发生副作用的机会就
多，由此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的反
应。因此，老年人，特别是患慢性器
质性疾病的老人，用药时不能随心
所欲。否则，顾此失彼，危害极大。
老年人用药量一般规定为：从50岁
开始，每增加1岁应减少成人用量
的1%；60岁以上用成人用量的1/3；
70岁以上用成人用量的1/4；80岁
以上用成人用量的1/5。

老年人患慢性病，一般不主张
用静脉点滴和肌肉注射方法给药。
但如患急性病、急性感染伴有高热
等，则需要静脉途径给药。这是因
为，老年人的肌肉对药物的吸收能
力较差，注射后疼痛较著或易形成

硬结，因此，应尽量减少注射给药。
注意用药后产生的副作用，老

年人对从未用过的药要特别注意。
如果出现副作用，应及时停药。已
引起过副作用，特别是引起过敏反
应的药物，决不能再使用。此外还
应避免长期用药，以免产生蓄积中
毒。老年人患慢性病一般宜采用临
时或短期用药。

不要滥用补药，俗话说：“药补
不如食补”。衰老是生命过程中的
自然规律，衰老的迟早与遗传及环
境因素有关。至于用药物滋补身
体，以求长生不老是不实际的做
法。同时乱吃补药，还会带来不少
危害，例如：长期大量服用营养补
益药，会诱发体内多处骨质增生。

老人不要滥用补药

耐心对待服药幼儿

3～6岁幼儿正处于生长发育
迅速的时期，各系统发育还不成
熟，生理功能也不完善，生病用药
对孩子来说经常发生。幼儿服药，
家长们需要谨慎。

严格把握服药时间。不少家长
习惯于餐后给幼儿服药，有时有的
家长会问：“吃了好长时间的药，怎
么效果不明显？”在交谈中不难发
现：有的是漏服，有的是换药太勤，
还有的是间隔时间太长，这都是不
正确的。从医学角度讲，每种药均
有自己的半衰期，它决定了药物的
服用次数。服药(特别是消炎类药)
见不见效，应连吃三天以上，或者
再去看医生，家长一般不要自作主
张换药。

严格控制药量。不少家长在给
幼儿服药时，总认为剂量大些孩子
会好得快，或者就按成人剂量减
半，这都是不科学的。幼儿一般对

药物比较敏感，对药物的吸收也比
较好，解毒和排泄的功能较差，容
易引起中毒。应严格遵照医嘱或根
据说明书，按小儿的实际体重来计
算出每次服药的数量。

吃止痛药要留心。不少孩子在
闹情绪或不愿上幼儿园时，或许会
说“我肚子疼”；还有胃肠功能性的
腹痛，比如吃了生冷的东西或夜间
蹬被子，这些情况一般不需要吃止
痛药。而有些家长见痛就治，甚至
一天三次给孩子吃止痛药，这是错
误的。

在幼儿园里，孩子因咳嗽吃药
的占大多数，服用化痰止咳的糖浆
效果也不错。细心的老师会发现，
大多数咳嗽的孩子都不同程度的
伴有上呼吸道感染(感冒)，也就是
说咳嗽是由感冒引起的，是感冒的
症状之一，是因咽喉部位炎症充血
而引起咽部有痰和咳嗽。不要一见

孩子咳嗽就服用抗生素。另外，在
服止咳药的时候应该注意：每次服
药时应先服治感冒的药物，再服化
痰止咳的糖浆，服完糖浆后不要立
即喝水，以增强化痰效果，缩短病
程。

对过敏体质的幼儿或怀疑是
过敏性咳嗽的幼儿，医生会给予抗
过敏类药物，虽然此类药效果好，
但它的副作用也比较明显，如精神
欠佳，严重的伴嗜睡，这就得提醒
家长在送幼儿入园时，要告诉老
师，以保证幼儿在园安全。

为保障幼儿用药健康，幼儿园
一律凭医生处方为幼儿用药。对需
服药的幼儿，家长要做好详细登
记，务必凭病历卡将幼儿姓名、班
级、药名、剂量、服用方法详细登记
在册，如果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也请家长告诉保健医生，以供保健
医生给孩子正确安全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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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婴幼儿用药、孕期用药等，都是市民们关心的焦点，同时不
少市民对此也存在不少疑惑。本报整理了正确的用药习惯，供市民
们参考使用。

自己随意用药是危险
的。药物既不能滥用，也
不能有病不用，孕妇因为
疾病同样会影响胎儿，更
不能自选自用药物，一定
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已证
明对胚胎与胎儿无害的药
物。

可用可不用的药物应
尽量不用或少用。尤其是
在妊娠的前3个月，能不用
的药或暂时可停用的药
物，应考虑不用或暂停使
用。

结合孕周用药。用药
必须注意孕周，严格掌握
剂量、持续时间。坚持合
理用药，病情控制后及时
停药。

尽量选择副作用小的
药。当两种以上的药物有
相同或相似的疗效时，就
考虑选用对胎儿危害较小
的药物。

尽量避免联合用药。
能单独用药就避免联合用
药，能用结论比较肯定的
药物就不用比较新的药。

切忌自己滥用药物或
听信“偏方、秘方”，以防发
生意外。

避免应用广告药品或
不了解的新药。

服用药物时，注意包装
上的“孕妇慎用、忌用、禁
用”字样。

孕期坚持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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